
申辦殯葬業務所需文件快速檢核表 (113.6.20 更新) 

 申辦「崎坪坵示範公墓暨納骨堂」3步驟 

1.請先看好起掘日期、地點、時間；進塔日期、時間。 

2.先到崎坪坵納骨堂選好塔位/墓基，由管理員填寫申請登記表。 

  (崎坪坵示範公墓管理室電話：05-5825981) 

3.請於起掘前/進塔日前，來古坑鄉公所 1樓民政課殯葬櫃台申辦並繳費。 

(民政課殯葬櫃台電話：05-5826320#218/292；禁葬公墓優惠減免及塔位收費請詳附件 1、2) 

● 臨櫃各項申辦「必帶文件」快速檢核表(正本各 1 份) 

 必帶證明文件勾選欄 必帶戶籍文件勾選欄 

剛過世 

進塔 

□死亡證明  

□火化證明(進塔/寄塔日繳交) 

□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。 

□塔位/墓基申請登記表。 

 (有申請塔位/墓基者攜帶) 

□證明與亡者關係之現戶謄本(存)或 

  除戶謄本(過世)。 

  亡者除戶謄本---每位亡者除戶謄本 

  請先至戶政事務所申請。 

□如屬雙人骨灰櫃位年籍資料請提供 

  配偶戶籍謄本供核對配偶關係。 

外鄉鎮 

起掘進塔 
□外鄉鎮公所開立之起掘證明 

各村公墓 

起掘+進塔 

 

  

本鄉私人土地 

起掘+進塔 

□地籍謄本    

□墓碑照片+墓基範圍照片 

其他塔 

遷入公塔 
□原塔離塔證明 

崎坪坵 

墓基使用許可 
□死亡證明   

崎坪坵          

墓基延期 
□原墓基使用許可證明及收據 
□繳交延期費用 

崎坪坵 

起掘不進塔 
□原墓基使用許可證明及收據 

崎坪坵 

起掘進塔 
□原墓基使用許可證明及收據 

退堂 □繳回原塔位使用證明書、收據 

各村公墓 

埋葬許可 
□死亡證明 

各村公墓起掘

不進塔 
 

 


